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行政院公平交易委員會處分書 

公處字第 098119 號 

被處分人：府城魯味美食有限公司  

統一編號：70617865 

址    設：臺南市東寧路西段 27 號 

代 表 人：○○○  君 

地    址：同上 

 

被處分人因違反公平交易法事件，本會處分如下： 

主    文 

一、被處分人於招募加盟過程中，未於締結加盟經營關係 10 日

前，以書面向交易相對人充分揭露「加盟業主上一會計年

度全國及該加盟店營業區域所在市、縣(市)加盟店及終止

加盟契約數目之統計資料」重要交易資訊，為足以影響連

鎖加盟交易秩序之顯失公平行為，違反公平交易法第 24 條

規定。 

二、被處分人自本處分書送達之次日起，應立即停止前項違法

行為。 

三、處新臺幣 5 萬元罰鍰。     

事    實 

一、 案據檢舉人反映略以：檢舉人於 97 年 5 月底與被處分人簽

訂加盟合約，加盟「府城魯味」系列，惟被處分人於簽約

前未以書面方式充分揭露加盟店營業區所在市、縣（市）

內加盟業主所有加盟店之事業名稱及營業地址，及加盟業

主上一會計年度全國及該加盟店營業區域所在市、縣（市）

加盟店及終止加盟契約數目之統計資料等重要交易資訊。 

二、調查情形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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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一）經函請檢舉人提出補充說明及到會說明，略以： 

１、加盟過程：檢舉人係於電視節目採訪報導知悉「府城魯

味」，而自行上網瀏覽被處分人網頁，主動與被處分人接

觸，於 97 年 5 月間初次洽談加盟事宜，洽談內容主要為

加盟金（含裝潢約 100 萬元）、原物料由總部供貨、大同

路加盟店營業情形等，之後即開始找尋合適之店面，由被

處分人代表人○○○協助評估合適店面，2天後即進行簽

訂加盟合約，支付 15 萬元現金。 

２、檢舉人加盟店經營情形：檢舉人於 97 年 5 月底開始派員

3人至總部及各分店學習，由各店員工教導，○君未如承

諾親自教導。開幕時○君親至其加盟店協助調理產品 3

天，之後多次至其加盟店，惟未解決產品製作及口味之問

題，經多次反映未果，檢舉人已無法繼續營運，爰返還當

初進貨之原物料，惟未取得應退回之貨款，因此積欠龐大

債務。 

（二）經函請被處分人補充說明資料、到會說明及提出陳述書，

略以： 

１、背景：被處分人創立時於夜市以滷味攤型態經營，後陸

續於臺南市東寧路、北門路等處設立直營店，並自 94

年開始招募加盟，目前加盟店共 7 家、直營店 3 家，均

為其顧客主動加盟。 

２、被處分人招募加盟流程：被處分人邀約有意加盟者至總

店或其他分店參觀，並試吃產品，合意者再繼續洽談加

盟。洽談時被處分人出示加盟合約書供參並向其說明，並

請其上網瀏覽被處分人網站相關資訊，口頭告知加盟條件

及介紹加盟須投資項目等相關資訊，若其有加盟意願，則

自行找尋店面，由○君到店評估後，確定加盟則給付訂金

開始商議簽約事宜、門市裝潢規劃、施工、技術指導及教

育訓練 1週，繼而規劃開幕活動、擇日開業，開幕時蔡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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將駐店 2至 3天，提供當地採購流程輔導及介紹食材廠商

予加盟店。 

３、與檢舉人交易情形：檢舉人簽約前二、三個月曾多次至

被處分人總店試吃，而主動與○君表示有意加盟，○君即

於 97 年 4 月間提供加盟合約書予檢舉人審閱，並詳細介

紹其目前及過去之經營現況、加盟店各項權利義務、加盟

金及教育輔導等。嗣於 97 年 5 月底檢舉人決定加盟而簽

訂加盟合約書，並詳細審閱完合約內容，○君收取 35 萬

元加盟金，另 65 萬元裝潢及施工費用則由檢舉人自行處

理。檢舉人選定店址後，○君亦至現場評估並多次前住指

導開店事宜，開幕後親自駐店 3天指導營運事項。實際經

營後，檢舉人因店內人員異動頻繁，其親戚也無意經營，

該店業績低落，約營業半年即倒閉。 

４、有關檢舉人指稱被處分人未依本會「對於加盟業主資訊

揭露案件之處理原則」規定揭露資訊乙節：被處分人表示

其於招募加盟時，除以口頭說明加盟條件等資訊外，並提

供加盟合約書資料向欲加盟者解說，並請其上網瀏覽被處

分人網站，通常經過多次洽談及協助尋找合適店面，有意

加盟者始決定簽約，於簽約前即提供加盟合約書予加盟店

攜回審閱約一週，至交付訂金時則將雙方資料填寫於合約

中，交付 1份供加盟店審閱，至開幕時才正式將合約書簽

好，是加盟店於簽約前至正式簽定合約書之審閱期間超過

5天以上。另前開處理原則第 4點第 1項第 7款規定應揭

露加盟業主上一會計年度之統計資料部分，被處分人表示

因其加盟店數不多，且店數異動情形少（96 年無加盟店

解約、97 年僅鳯農店退出），而疏於以書面方式揭露，係

以口頭向加盟店說明全國及各店所在縣市加盟店進出情

形，並表示將另以書面資料補寄予其加盟店。 

（三）調查結果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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１、經檢視前揭書面資料，被處分人業已揭露加盟業主之事

業名稱、開始經營加盟業務之日期、負責人及主要業務

經理人之姓名及經營資歷、所收取之加盟權利金及其他

費用(其項目、金額、計算方式、收取方法、返還條件)、

授權使用智慧財產權之申請審查或取得之時點、權利內

容、有效期限及使用範圍與各項限制條件、提供加盟店

經營協助及訓練指導之內容與方式、與其他加盟店或自

營店之間營業區域之經營方案、加盟店營業區域所在

市、縣(市)內加盟業主所有加盟店之事業名稱及營業地

址、與加盟店間經營關係之限制、加盟契約變更、終止

及解除之條件及處理方式等。 

２、至被處分人上一會計年度全國及該加盟店營業區域所在

市、縣（市）加盟店及終止加盟契約數目之統計資料，

僅於招募加盟時以口頭告知，未以書面載明並予揭露。 

理    由 

一、 按公平交易法第 24 條規定：「除本法另有規定者外，事業

亦不得為其他足以影響交易秩序之欺罔或顯失公平行為。」

所稱「顯失公平」，係指以顯失公平之方法從事競爭或商業

交易，而具有相對市場力或資訊優勢地位之事業，利用交

易相對人資訊不對等或其他交易上相對弱勢地位，從事不

公平交易之行為。本會為確保加盟事業之公平競爭，避免

加盟業主濫用資訊優勢，於招募加盟過程中，隱匿重要交

易資訊，影響連鎖加盟之交易秩序，訂定「行政院公平交

易委員會對於加盟業主資訊揭露案件之處理原則」，其中揭

載加盟業主應於與交易相對人締結加盟經營關係前，將與

加盟相關之重要交易資訊以書面方式提供予交易相對人參

考，又加盟業主於簽立加盟經營關係有關之書面契約前，

亦應提供契約給交易相對人審閱。倘加盟業主於招募加盟

過程隱匿重要交易資訊、妨礙交易相對人審閱契約之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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事，致使交易相對人陷於錯誤而與其締結加盟契約，對交

易相對人顯失公平，足以影響交易秩序者，即違反公平交

易法第 24 條規定。 

二、被處分人於招募加盟過程未揭露重要交易資訊，已違反公

平交易法第 24 條規定，理由如次：  

（一）經檢視被處分人與交易相對人締結加盟關係前，所提供

之加盟合約書等相關書面資料，被處分人就事業名稱、

開始經營加盟之日期、負責人及主要業務經理人之姓名

及經營資歷、所收取之加盟權利金及其他費用(其項目、

金額、計算方式、收取方法、返還條件)、授權使用智慧

財產權之申請審查或取得之時點、權利內容、有效期限

及使用範圍與各項限制條件、提供加盟店經營協助及訓

練指導等事項之內容與方式、與其他加盟店或自營店之

間營業區域之經營方案、加盟店營業區域所在市、縣(市)

內加盟業主所有加盟店之事業名稱及營業地址、與加盟

店間經營關係之限制、加盟契約變更、終止及解除之條

件及處理方式等加盟資訊，均已揭露。惟經檢視被處分

人提供予加盟店之加盟契約書等書面資料，被處分人並

未依前揭處理原則第 4 點第 1 項第 7 款規定以書面揭露

「加盟業主上一會計年度全國及該加盟店營業區域所在

市、縣(市)加盟店及終止加盟契約數目之統計資料」重

要交易資訊，已構成隱匿重要交易資訊之行為。  

（二）雖被處分人稱商議時業以口頭說明其全國及該加盟店所

在縣市之加盟店及終止數目等統計資料，惟並未以書面

完整載明並揭露前開重要交易資訊；復因加盟業主與交

易相對人間存有高度訊息不對稱性，加盟店於簽約前，

對於加盟業主之市場規模、營業實績等重要訊息無法全

然獲悉，加盟業主相較於交易相對人具資訊優勢地位；

又被處分人之加盟體系，加盟店應支付加盟金 35 萬元及

店舖裝潢、配備、原物料等開店準備費用（共約須 100

餘萬元），投資金額並非少數，縱如被處分人所稱，以口

頭說明全國及加盟店所在縣市店數等加盟資訊，然對於

處資訊弱勢之交易相對人，實難認經由口頭探詢即可獲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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悉充分完整之交易資訊，亦難據以充分評估被處分人之

市場規模、加盟後之成長性、營運風險等，將有陷於錯

誤而與其締結加盟契約之風險。是被處分人未於締結加

盟經營關係前，以書面向交易相對人充分揭露前開重要

交易資訊，為足以影響連鎖加盟交易秩序之顯失公平行

為，違反公平交易法第 24 條規定。 

三、綜上論結，被處分人未於締結加盟經營關係 10 日前，以書

面向交易相對人充分且完整揭露「加盟業主上一會計年度全

國及該加盟店營業區域所在市、縣（市）加盟店及終止加盟

契約數目之統計資料」重要加盟資訊，違反公平交易法第 24

條規定。經審酌被處分人違法行為之動機、目的及預期之不

當利益；違法行為對交易秩序之危害程度；違法行為危害交

易秩序之持續期間；因違法行為所得利益；事業之規模、經

營狀況及其市場地位；違法類型曾否經中央主管機關導正或

警示；以往違法類型、次數、間隔時間及所受處罰；違法後

悛悔實據及配合調查等態度；與其他因素，爰依公平交易法

第 41 條前段規定處分如主文。 

中 華  民  國  98   年   8    月    26   日 
被處分人如有不服本處分，得於本處分書達到之次日起 30 日
內，向本會提出訴願書（須檢附本處分書影本），訴願於行政院。 


